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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时增加

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通告

淮府秘〔2026〕25号

迎驾洞藏群星演唱会（淮南站）将于 2026 年

3 月 29 日晚在淮南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为

保障演唱会期间现场空域安全， 确保活动安全顺

利进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

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等法律法规

规定，将对周边相关区域进行临时管制，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空域管制时段及区域

2026 年 3 月 29 日 17 时至 23 时，对以下区域

垂直范围真高 120 米以内的适飞空域进行临时空

域管制:

��������淮河大道、春申大街、春华街、高塘湖路合围

区域。

二、管制航空器类型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

的各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

三、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单位、组织及个人确有飞行必要的，应向国家

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uom.

caac.gov.cn）提出飞行活动申请，申请应符合《无人

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经审批

同意后方可飞行。

四、依法严查违规飞行

临时空域管制期间， 请广大市民及飞行爱好

者主动配合， 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 杜绝违规飞

行。 届时，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巡查。 对

于违规飞行行为， 公安机关将会同有关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

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予以依法查处；情节严

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6年 3月 23 日

文 件 选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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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淮南市人民政府 2026年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

淮府办秘〔2026〕1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淮南市人民政府 2026年规章制定计划》已经

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有关起草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府规章制定工

作，遵循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有关要求，

严格按照工作计划，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

市司法局要统筹推进，提前介入，跟踪了解情况，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规章制定计划全面完成。 政府

规章调研类项目， 起草单位要在 2026 年 10 月底

前向市司法局报送调研工作情况、论证意见书。

2026年 3 月 18 日

淮南市人民政府 2026年规章制定计划

一、 淮南市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

享管理办法（审议类）

起草部门：市气象局

报审时间：2026 年 2 月

二、淮南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调研类）

承办部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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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6年市级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淮财绩效〔2026〕62号

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财预〔2020〕10 号）、《中共淮南市委 淮南市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落实意见》（淮

发〔2019〕24 号）等有关要求，结合 2026 年度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安排，市财政局组织开展 2026 年市

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以下简称“财政评价”）工

作， 现将《2026 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清

单》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支持配合工作，保障财政评价顺利实施

财政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

节，是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的重要举措。 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思想

认识、 主动配合协作， 严格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

任， 指派专人对接评价工作组， 负责做好资料提

供、实地核查、办公保障等相关工作，督促本级及

下级单位做好协同配合； 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确保年度财政评价工作

顺利推进。 同时，为全面掌握评价对象整体情况，

必要时评价将追溯其他年度或者延伸评价涉及的

单位，请积极予以支持配合。

二、深化沟通交流协作，提升财政评价工作质量

评价过程中，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配合各评

价组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设置评价指标

体系， 力求评价方案和指标体系能够与评价对象

精准匹配， 在科学客观全面反映评价对象整体情

况的同时，更加突出重点、指向明确、易于衡量、便于

操作。评价初步结论形成后，评价组将通过书面或电

子文档等形式征求涉及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请在

规定期限内与评价组沟通反馈意见建议、 提供佐证

材料，确保财政评价结果准确、客观、公正。

三、落实评价结果应用，强化财政评价刚性约束

财政评价工作结束后， 市财政局将按程序向

被评价部门、单位反馈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与下

一年度预算安排、 政策调整、 管理改进实质性挂

钩，采取适当形式向市人大报告、向社会公开。 市

直有关部门、 单位要牵头抓好财政评价发现问题

的整改落实，按时报送整改情况报告，确保问题整

改到位、取得实效。 同时，进一步加强财政评价与

财会监督贯通协调， 将评价发现的有关问题作为

财会监督有关线索进行查处。

附件：2026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清单

2026 年 3月 16日

文 件 选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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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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